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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 2017 年度述职报告 

本人作为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在任职期

间能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

度的指导意见》等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出席董事会、股东大会会议，

认真审议董事会各项议案，对公司重大事项发表独立意见，发挥了独

立董事的作用，履行了独立董事的职责，维护了公司和中小股东的权

益。现将 2017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如下：  

一、出席董事会及对议案的表决情况 

2017 年，公司董事会召开了 14 次会议，其中：现场会议 2 次，通讯

会议 12 次。本人应出席会议 14 次，实际出席 14 次，其中：现场出

席 1 次，委托表决 1 次，通讯表决 12 次。对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会

议审议的各项议案认真审议，没有提出异议的情况，均投了同意票，

无弃权表决情况，无提议召开董事会、临时股东大会、聘请会计师事

务所、聘请外部审计机构事项。 

二、出席股东大会情况 

2017 年度，公司召开了 5 次临时股东大会，1 次年度股东大会，

本人共出席了 5 次会议，并在 2016 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。 

三、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

1．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《关于聘任周新波先生为公

司总经理的议案》《关于聘任管士广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》

《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》《关于聘任王爱国先生为公司总会

计师的议案》《关于聘任王彦先生为公司总经济师的议案》《关于聘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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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丽雁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》发表独立意见; 

2．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《关于聘任林存友先生为公

司副总经理的议案》《关于青岛海绵城市试点区 PPP 项目投标的议案》

发表了独立意见; 

3．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《关于潍坊市健康街快速路 

PPP 项目投标的议案》《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》发表了独立

意见； 

4．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《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

案》《关于聘请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》《关于预计 2017 年

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《公司 2016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》以

及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及公司对外担保情况、

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数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等事项发表了

独立意见； 

5．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《关于参与枣菏路项目施工

的议案》《关于参与济泰高速项目施工的议案》《关于参与巨单高速项

目施工的议案》发表了独立意见； 

6．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《关于参与兴文县环城东路 

PPP 项目的议案》发表了独立意见； 

7．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《关于公司截至 2016 年 12

月 31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》发表了独立意见； 

8．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《关于签订枣菏路项目工程

合作分工协议的议案》《关于签订济泰高速项目工程合作分工协议的

议案》《关于签订巨单高速项目工程合作分工协议的议案》《关于延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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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》《关于提请股东大

会延长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工作相关事宜的议

案》《关于修改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发表了独立意见； 

9．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《关于 2017 年前三季度计

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》发表了独立意见； 

10．在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《关于参与潍莱铁路站前

工程投标的议案》发表了独立意见； 

11．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《关于<山东高速路桥集

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（草案）>及其摘要的议案》、《关

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》发表了独立意见； 

12．对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

及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四、其他工作情况  

在日常工作中，关注公司的发展和业务经营状况，听取公司内部

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并发表意见。关注公司年报编制过程中的信息保密

情况，配合公司履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义务，完成了定期报告的登

记工作。妥善保管公司提供的会议资料，并对公司未披露的信息严格

保密，防止内幕信息泄露情况发生，保证了公司年报披露工作的完成。 

出席董事会、股东大会，并对公司董事会审议的相关事项事前认可并

发表独立意见，充分发挥了独立董事的作用。报告期内，公司有多个

项目以股权投资的方式参与竞标。对此，我们充分利用掌握的专业知

识，独立、客观、审慎地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2018 年，本人将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文件，按照法律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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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规规定，切实履行独立董事职责，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

股东的合法权益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独立董事：王乐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4 月 23 日 




